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现金清分服务外包项目（二次）
竞争性磋商公告
恒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受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的委托，就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现金清分服务外包项目（二次）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现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潜在供应商参加磋商。
1．采购项目名称及采购编号
1.1 项目名称：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现金清分服务外包项目（二次）
1.2 采购编号：HXZX-2026-02-26-80
2. 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2.1 采购范围：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提供现金清分服务及武装押运服务，具体内容详见磋商文件第五章服务需求。
2.2 服务期限：1年。
2.3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4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规范、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相关要求及采购人要求。
2.5 包段划分：本项目共划分为一个包段。
3. 供应商资格要求
3.1 供应商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其他相关证明文件。
3.2 供应商须具有相关行政部门颁发的且在有效期内的保安服务许可证(服务范围包含守护、押运等内容)。
3.3供应商拟派守护押运人员必须符合《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规定，须持有保安员资格证、公务用枪持枪证上岗（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4供应商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提供2024年经第三方审计的财务报告，成立不足一年的，需提供企业成立至今的财务报表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5参加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的违法记录和质量安全事故的书面声明，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
3.6供应商及其法定代表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禁止参加本次磋商活动。供应商可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相关主体（包括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并提供查询网页（查询网页需体现查询时间，查询时间需在公告发布之后）。
3.7 供应商自2022年1月1日以来，企业及企业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的，禁止参加本次投标活动。应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wenshu.court.gov.cn）关于企业及企业法定代表人有无行贿犯罪记录的查询结果截图。（具体查询步骤参考：网站首页→高级检索→案由→刑事案由→贪污贿赂罪→行贿罪；应提供查询详细页面，查询结果截图需体现查询时间，查询时间需在本公告发布之后）
注：对于供应商查询过程中输入信息或查询路径不准确或专家对查询结果有异议等的，可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磋商当天进行查询复核并留档，以查询复核结果为准。
3.8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磋商，提供书面承诺（格式以磋商响应文件格式要求为准）。
3.9 本次磋商采购不接受联合体磋商。
4. 磋商文件的获取
[bookmark: _Toc23949][bookmark: _Toc16262]4.1 时间：2026年03月11日至2026年03月17日，每天上午8：30至12:00，下午14:00至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bookmark: _GoBack]4.2 邮件发售。各潜在供应商无须到现场获取磋商文件，凡有意参加的供应商，须在获取磋商文件时间内提供以下资料：①加盖公章的“磋商文件获取登记表”（格式详见附件1）；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材料或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2）、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③企业营业执照或其他证明文件；④磋商文件费用转账凭证；以上资料合并扫描成一个PDF发送至邮箱：hxzx04@163.com。招标代理机构收到资料后将磋商文件电子版发送至供应商邮箱。
4.3 售价：500元。供应商应在发送邮件的当天，采用银行公对公转账方式转入招标代理机构指定账户，转账时备注供应商名称全称+【HXZB】202601856+文件费。
单位名称：恒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行郑州北环路支行
账号∶4110 624 000 1801 000 5642 
行号∶301491000769
[bookmark: _Toc11184][bookmark: _Toc28483]5.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
1、时间：2026年03月23日14时00分（北京时间）。
2、地点：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会议室（驻马店市文明路中段168号）。
[bookmark: _Toc32183][bookmark: _Toc23175][bookmark: _Toc18536][bookmark: _Toc20992][bookmark: _Toc11787]6.响应文件开启
1、时间：2026年03月23日14时00分（北京时间）。
2、地点：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会议室（驻马店市文明路中段168号）。
7. 发布媒介及公告期限
本次磋商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招联合招标采购网》《恒信咨询网》上发布，公告期限为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5230][bookmark: _Toc14701]8. 联系方式
采购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 
地  址：驻马店市文明路168号
联系人：胡老师
联系方式：0396-2833266
采购代理机构：恒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郑州市电厂路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东区）16号楼B座6楼
联系人：王倩倩、李月晓、袁芙蓉、马哲
电话：0371-55131206、0371-86688491
电子邮箱：hxzx04@163.com












附件1：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现金清分服务外包项目（二次）
磋商文件获取登记表
项目编号： 
领取时间：    年    月    日    包    号：                           
联 系 人：                      手    机：                          
公司电话：                      电子邮箱：                          
	供应商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身份证号：

	被授权委托人
	姓名：
	身份证号：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有            无



供应商：                （盖单位章）

附件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供应商名称：                        
[bookmark: _Toc352691662][bookmark: _Toc369531698][bookmark: _Toc27897][bookmark: _Toc352691663][bookmark: _Toc384308377][bookmark: _Toc300835211][bookmark: _Toc361508754][bookmark: _Toc369531699][bookmark: _Toc15573]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


供应商：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参加           （项目名称）领取磋商文件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自签署之日起     天。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扫描件




供  应  商：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